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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所理解的智能社会，就抽象的字面意义而言，是指智慧而有能力的社

会；就当下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境而言，是指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智能

科技和设施设备互联互通，使人类生活更便捷，需求满足更精准，社会运行更良

好的美好社会。 因此，智能社会的这个定义本身就蕴含了人本主义的关切。 智

能社会的构建，是在当代科技革命的基础上，对现有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重大变

革和重塑。 智能社会的构建应尊重人的选择，应以一定阶段人的切实需求为基

础，应能增进人类社会福祉和社会公平，应使技术真正为人类服务，应使人类获

得更大的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 因此，未来智能社会的研究应侧重探讨如何

构建一个以人为本的智能社会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体系。 笔者以为，以人为本的

智能社会研究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这些重要议题。

首先，从宏观层面而言，以人为本的智能社会构建的制度体系、运行条件和

机制。 这里的制度体系，包括维持智能社会良性运转的相应的法律法规、政策体

系等正式的制度体系，也包括维持智能社会运转的行为习惯、伦理道德的塑造。

也就是说，研究维持智能社会良性运转需要怎样的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体系。

比如，以人为本的智能社会的构建需要建立哪些具体的道德伦理观念，这些

伦理观念包含哪些具体的内涵和外延，如对人的基本尊重、对用户隐私的保护、

对技术使用机会平等的关注、对良好社会关系的维系等。

需要研究、厘清政府、市场、社会和技术这四者的边界与它们之间的关系：研

究在技术赋能的情况下，如何保持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力量相互制衡的规则体

系；研究政府对于市场和社会的监管是否应该坚持适度性原则；研究智能技术在

社会治理的应用过程中，如何尊重和保障人的基本权利和市场主体的活力；研究

如何做到合法精准监控而又不失决策过程和规则的透明。

需要研究如何不让技术作恶的规则体系，及其使社会良性运行的具体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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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机制。 比如，智能社会赖以运行的大数据的种类、数据产权如何确定、数据价

值如何评估和分享、智能算法决策过程的参与主体如何确定、决策规则是否公开

透明等。

还有，对于智能社会的研究，不能简单停留在对机器设备、算法技术、数据要

素等问题的探讨，而脱离对人类社会和人类本身的进一步研究。 就像《自主性

技术：作为政治思想主题的失控技术》的作者兰登·温纳所说的：“只要我们缺

乏理解自身状况的能力，世上的所有‘数据’都将不起什么作用。”缺乏对社会运

行规律和人类自身的理解，我们将无法研究和理解未来智能社会中如何实现技

术和社会的真正智能结合。

其次，以人为本的智能社会的构建和运行需要什么样的组织，并怎样组织起

来，可以看作一个中观层次的大议题。 跟现有社会体系一样，智能社会的运行离

不开以下组织主体和体系的支撑：以政府为主体的政治监管和公共服务体系，以

大量企业为主体的市场服务体系，以学校、公益组织等为主体的其他社会支持

体系。

中央、地方各级政府部门和组织已经掌握了大量跟公众相关的用户和政务

数据，但存在数据产权不清、数据分割不易整合或数据使用效率低下的难题。 智

能社会的构建也催生了相应的政府部门，比如目前中国各级政府正在建设的数

字政务服务中心、大数据管理局等。 政府部门如何重塑现有的监管体系和工作

流程，如何做到权力和技术的适度结合，如何使得政务数据更好地服务于市场主

体和公众，都是需要大力研究的重要课题。 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治期间，

尽管各地的健康码（健康宝）对及时追踪疫情传播轨迹和抑制疫情发挥了积极

作用，但也出现了一些非涉疫用户的健康码（健康宝）被错误标记的现象，这显

然与智能社会以人为本的原则背道而驰。

同样值得研究的是，依靠亿万用户数据和灵活从业人员盈利的大型高科技

公司和互联网平台公司，如何真正做到在谋利的同时又切实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这些基本的社会责任包括如何严格保护用户的隐私，如何审慎使用现有的用户

数据，如何保障用户的知情权，如何保障依赖平台生存的如司机、家政服务人员、

快递员等灵活从业人员的劳动和社会权益。 高科技公司和互联网平台公司是智

能社会的重要构建者与参与者，除了保护用户隐私和劳动权益等对内社会责任

之外，它们在贫困地区脱贫、女性就业、困难群体大病医疗和乡村振兴等对外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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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责任方面的探索和实践经验，也值得学者们进行全面总结和系统提升。 各地

目前已经实践和探索多年的、以数字化为基础的智能社区建设的参与主体、合作

模式、治理路径和体制机制等社会治理体系的建设经验和具体案例，也值得深入

和全面总结、归纳、提炼。 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 总之，以人

为本的智能社会研究需要深入研究智能社会协同治理的共同体，需要研究政府、

企业、社会组织、公众在科技赋能的情况下如何真正促进基层社会和居民福祉的

发展，构建相应的理论框架、组织体系和实践路径。

再次，以人为本的智能社会研究，需要关注智能社会中的各个社会群体、家

庭和微观个体，在智能技术能力建设、需求满足和生活机会获得方面的公平性和

平等性；研究各个社会群体的技术需求差异、技术获得障碍和在智能社会中的生

活与就业机会的差异；研究智能社会如何让各个社会群体比较公平地享受到智

能技术发展带来的红利。

目前，学术界用“数字素养”来描述社会群体在数字技术方面的理解和使用

能力。 那么，未来在智能社会的研究中，也需要研究相应的能够适应智能社会生

产生活方式的知识的习得、技能的培训、社会心理的调试如何惠及普通的社会群

体，特别是低教育程度孤寡老人、相对贫困群体、低技能失业人员等社会弱势群

体。 如何避免在智能社会中各个群体之间的技术和数字鸿沟的进一步扩大，如

何评估智能社会中社会群体和微观个体在使用智能技术过程中的心理健康水

平，如何提高各个社会群体在科技变革过程中的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等，都

是重要的研究课题。

最后，同样重要的是，上述智能社会赖以运行的宏观社会制度、中观组织体

系和微观个体之间的相互影响，也是未来智能社会研究的重要内容。 比如，什么

样的制度设计和政治运作过程可以促使技术监管部门与其他部门（如工商管理

部门、市场监管部门、税务部门）更好地合作，在实现监管的同时也能服务于各

种市场主体和公众用户；企业等市场主体可以通过何种技术手段建立更好的政

商沟通的渠道和平台，从而建设更好的市场服务体系，为消费者提供更高质量的

服务；政府部门、各类企业和互联网平台公司如何在满足民众的各种信息、娱乐

和民生需求的同时，更好地保护用户的隐私和消费数据，从而提高民众的生活满

意度和主观幸福感。 反过来，不同社会群体、家庭和微观个体的人口学特征、心

理状态、社会资本、社会信任程度等，也可以很大程度上影响智能社会形态、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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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法律法规和道德伦理的形成。

总而言之，以人为本的智能社会研究的相关议题，应该关注智能社会构建过

程中人的重要性、人的属性和人的基本特征如何影响智能社会的构建和运行，研

究如何保护人的基本权益，研究促进人类社会的福祉，减少社会不平等，从而建

设成真正以人为本的智能社会。 以上只是从抽象层面列举的以人为本的智能社

会研究的几个大的议题方向，具体的研究议题可以在上述几个方向进一步展开，

囿于空间限制，在此无法一一述及。

７３


